
社團法人臺東縣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 舉辦攜老扶幼‧迎接太平洋的曙光 

勸募活動申請書 

申請日期 114年 01月 03日 最後補件日期 114年 01月 08日 

發起單位 

勸募團體全銜 社團法人臺東縣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 

負責人 徐超斌 電話 089-760037 

登記地址 臺東縣達仁鄉土板村 4鄰 58號 

聯絡地址 臺東縣達仁鄉土板村 4鄰 58號 

現行主管機關  台東縣政府 

議決發起勸募活

(公立學校行政會

議或行政法人監督

機關同意之文件)

含簽到表及當屆法

人登記動之董(理)

事會 

第 五 屆 第 七 次 經 理監事 決議辦理 

勸募活動計畫 

活動類型 一般勸募 

勸募用途分類 
主要勸募用途：社會福利事業/社會慈善事業 

次要勸募用途：教育事業 

活動目的 

透過本計畫募集社會大眾的愛心籌募「攜老扶幼‧迎接太平洋的曙

光」經費，舉辦公益勸募活動計畫，誠邀大眾齊聚愛心，以達改善偏

鄉地區弱勢家庭照顧品質、孩童教育及偏鄉醫療交通及公共運輸之缺

口。 

補充資料 

1.方舟教室 

促進就業人數: 

111年 -19人(包含廚工) 

112年 17人(含廚工) 

113年-17人(包含廚工) 

服務學童人數: 

111年 85人 

112年 92人 

113年 86人 

用餐人次: 

111年-11711人次 

112年-11805人次 

113年- 

 

 



智慧醫療車 

油資 (6台) 

111年 1,129,353元 

112年˙1,166,815 元 

服務人次   

111年-4016人次 

112年-3949人次 

 

急難救助 

111年-服務件數共計 66件 

(含房屋修繕 生活維持費 醫療補助 喪葬補助) 

112年-服務件數共計 21件 

(含房屋修繕 生活維持費 醫療補助 喪葬補助) 

說明: 轉介個案至其他資源連結單位，此本單位服務案件僅 21件 

113年-服務件數共計 22件 

(含房屋修繕 生活維持費 醫療補助 喪葬補助) 

說明: 轉介個案至其他資源連結單位，此本單位服務案件僅 22件 

活動地區 全國性 

活動方式 

實體活動以及媒體、網路、網頁宣傳或文宣寄送宣傳 1： 

其他： 

1.由本會辦理募款活動，透過網路宣傳及廣播節目，使社會大眾能得

知募款訊息，發揮愛心。  

2.以受贈單位名義參與民間團體公益活動(民間團體為主要發起) 

3.網路平台或官網義賣區結合商品義賣 

4. 活動期間將搭配民間團體的大型活動舉辦義賣活動，配合文宣、海

報拓展本會能見度。 

勸募活動期間 114年 02月 01日至 114年 12月 31日 

財物使用期間 114年 02月 01日至 114年 12月 31日 

必要支出來源 活動必要支出以(實際)募得款按比例支應 

預定勸募金額 5,000,000 

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計畫 

使用用途 

希望籌募計畫能號召更多的人關懷部落孩子，讓更多的溫暖與鼓勵幫

助這些孩子們遠離困境，藉由教育提升孩子的自信度。 

接駁服務中聽取案主的心聲，全面性服務更能貼近居民生活需求，營

造永續成長、健康的社區環境。 

急難救助提供其家庭發生重大事故，使經濟陷入重大變故，使經濟陷

入困境時之紓困措施，能以維繫家庭功能，使家庭有喘息空間，讓資

源能落實在真正有需求的人，以逐 

漸改善及支持該戶家庭。 

工作內容及服務對象 
本會對南迴地區的弱勢族群，給予積極的協助為目的。其任務及對象

如下: 



一、急難救助。 

二、老人照顧關懷服務。 

三、推廣孩童教育計畫、在地文化、產業培育、健康照護服務等能促

進落實本會宗旨 

    或其他與會務相關之事務。 

四、改善偏鄉醫療交通及公共運輸接駁之便利性。 

工作內容: 

一、【方舟教室】課後輔導：孩童利用課後時間到教室，在課輔老師

陪伴下完成作業，並依照學校進度複習，與孩子共同討論，養成孩子

自發性學習的習慣。課業完成後指派清潔或環境維護工作，訓練孩子

們具備協助家務的能力。 

二、【智慧醫療車】彌補偏鄉醫療交通及公共運輸的缺口，從退休人

員二度就業或返鄉就業服務的在地居民駕駛服務、老弱乘客、部落村

民等無不感受深刻。這是有關「信任、創新、合作、培力、共好」一

個值得為社會努力的新方向！ 

三、【急難救助】針對處於社會救助網之外、卻遭逢一時急難致生活

困難的民眾，及時給予救助使其得以渡過難關，迅速恢復正常生活，

避免其家庭陷入困境，也讓社會救助體系更健全。由專人實地評估其

受補助者實際需求，採立即性、時效性申請及審核流程協助申請，獲

得實質上的幫助，減輕南迴地區民眾在醫療上及生活上的經濟支出。 

預期效益 

一、宣導社會教育，促進社會大眾接納弱勢族群。 

二、提升專業服務知能，培訓相關專業人員，促進服務品質。 

三、運用社會大眾的捐助之力，建構適切性且多元性的專業服務於社

區。 

四、可提高弱勢學子的健康心理、積極正向的學習態度。 

五、提供穩定生活、教育提升等服務，減少因家庭清寒對兒童發展的

不利因素，以期協助經濟弱勢兒童專心向學，幫助他們順利完成學

業，進而能回饋於社會。 

六、智慧醫療車「僅做交通接駁庶務，並無有醫療服務」為彌補偏鄉

醫療交通及公共運輸的缺口。 

七、預計服務人次:方舟教室-19600人次 智慧醫療車-600人次 急難

救助-80人次。 

經費概算(勸募活動之必要支出)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明細說明 金額 備註 

文宣製作費 
DM、文宣編輯錄製等活

動宣傳相關費用 
120,000    

行政費 

郵電匯費、電話費、電

費、刊物等文宣品寄發

郵資及其他臨時性費用 

50,000    

雜支 
辦理勸募活動期間相關

印刷費、文具、收據、
130,000   上列項目均可相互勻支 



行政雜支、電腦周邊修

繕費等費用。 

合計: 300,000 

經費概算(勸募活動所得財物支出)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明細說明 金額 備註 

方舟教室 

餐費，師資，教材費，

水電費，人事費(含勞健

保)，教室修繕費，專業

課程教育訓練、研習課

程、其他必要支出。 

3,000,000 

餐費 80人*100元*20天

*12月 

師資鐘點費 8人*220元

*22天*12月 

才藝老師鐘點費  6人

*800*2小時*12月 

教材費 12000*12月 

人事費 2人*34000*12月 

水電、油資、場地租金、

勞務費、修繕及其他辦公

費等 

共五間教室，分佈達仁

鄉、大武鄉各部落，學生

總計約 80名，師資約 16

人(含課輔老師及才藝老

師) 

智慧醫療車 

人事費-義務駕駛，維修

費，油資，其他必要支

出。 

1,200,000 

人事費 30,000*1人*12月 

義務駕駛 10000 *5位*12

月 

維修費，油資及其他必要

支出 

針對大武鄉、達仁鄉身心

障礙者及中低收入戶前往

台東市區就醫鄉民的交通

接駁車。「僅做交通接駁

庶務，並無有醫療服

務」。 

急難救助 
馬上關懷救助費，其他

必要支出。 
500,000 

設籍於臺東線南迴四鄉

（太麻里/金峰/大武/達

仁)之 

急難救助，馬上關懷補助 

1.生活扶助(依案情評估補

助，每案補助至多 35,000

元為限。)急難個案單次及

募款前經濟補助，或修繕

輔助 



2.醫療補助(依案情評估補

助，每案補助至多 50,000

元為限。) 

3.喪葬補助(依案情評估補

助，每案補助至多 20,000

為限。) 

勸募活動之必要支出

（由募得款項支付） 

DM、文宣編輯錄製等活

動宣傳相關費用 

郵電匯費、電話費、電

費、刊物等文宣品寄發

郵資及其他臨時性費用 

辦理勸募活動期間相關

印刷費、文具、收據、

行政雜支、電腦周邊修

繕費等費用。 

 

300,000  

合計: 5,000,000  

公開徵信 

公開徵信網址 www.arksunshine.org/ 

應載明頻率及方式 

1、依公益勸募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規定，辦理公開徵信時，應至少每 6

個月刊登捐贈人之基本資料及辦理情形。遇重大災害或國際人道救援

勸募時，應至少每月刊登之。勸募活動結束後除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並於本會網站公告或刊物中刊登。 

2、財物使用(含賸餘財物)期間結束後，除將收支報告及執行成果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外，一併於本會官網(或官方臉書粉絲團)公告及公開徵

信。 

辦理勸募活動應注意事項 

1.辦理公益勸募活動應依「公益勸募條例」、「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及「公益勸募許可

辦法」規定辦理。 

2.勸募活動之實施辦理情形，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 

3.勸募團體及所屬人員進行勸募活動時，應主動出示單位工作證明及主管機關許可文件，另

以媒體方式宣傳時，應載明勸募許可文號(含許可勸募期間)。另為利民眾查詢勸募活動計畫

與執行情形，請至公益勸募管理系統下載 QRCode，於各式宣傳管道揭露。 

4.勸募所得財物至遲按月存入勸募專戶，並依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計畫專款專用，不得有

未經許可或逾勸募活動期間收受勸募之情事。 

5.勸募團體應於勸募活動期滿之翌日起 30日內，將捐贈人捐贈資料、勸募活動所得與收支

報告公告及公開徵信，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6.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計畫執行完竣後 30日內，將其使用情形提經理(董)事會通過後公

告及公開徵信，連同成果報告、支出明細及相關證明文件，報主管機關備查。 

7.若未能依許可計畫募得金額或未達成募款計畫之目標，致無法按原核定之財物使用計畫執

行時，應請依公益勸募許可辦法規定，於原定財物使用期限內於勸募系統申辦財物使用計畫

書變更，以符實際。 



 


